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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

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2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:30 

地  點：本署4樓簡報室 

主  席：馬中人主任檢察官 

執行秘書  :  杜靜怡檢察事務官 

紀  錄：行政助理鄭惠媛 

出席委員：江貞諭主任檢察官、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者

福利科專員王惠宜、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執行長涂

喜敏（參照簽到表） 

列席委員：劉寬宏主任觀護人（參照簽到表） 

壹、 主席宣布開會 

主席： 

各位委員大家早安，感謝今日的與會，今日會議主要是審核

下年度的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。依會計室預算113年度補助

款金額991萬3,000元，很可惜預算不足以補助給所有的申請

機構，所以希望委員能給我們建議，不管是根據他們過去的

執行成效或今年提交的各項計畫項目，都希望委員給各基金

會或協會一些建議，然後我們再來核實按照他們實際的計畫

及成果給一個適當的補助，能讓我們緩起訴處分金的補助款

達到最大的效益。 

 

貳、 討論議題 

一、 財團法人臺北市少年友愛文教基金會舉辦「113年度受保護

少年獎助學金」計畫，申請補助款6萬元。 

本案審議如下： 

1. 財團法人臺北市少年友愛文教基金會代表程又強說明申

請案計畫重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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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王委員建議：不管是在生活上或獎助學金上請多聯結其

他公部門一起幫助保護管束少年。  

3. 主席裁示：去年委員的建議檢附少年對獎助學金的運用

心得，今年已見改善有使委員更易瞭解計畫成果之執行

成效。 

二、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舉辦「113年北部地區藥癮/愛滋感染

者生活重建方案」計畫，申請補助款10萬元。 

本案審議如下： 

1.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代表游仁佑說明申請案計畫重點。 

2. 王委員建議：因為已補助多年但在成果報告上只註明

「經濟補助」及「人次」有點籠統，希望您們成果報告

能提供受補助者在不同階段的效益讓我們參考。 

3. 涂委員建議：成果報告只註明經濟補助總人次，看不出

來是補助在哪方面及是否有重複補助，希望能註明清楚。 

4. 主席裁示：藥癮者生活重建確實需要長期、多面向的協

助，然為避免資源過度集中，在執行成果報告需讓委員

看到補助明細的統計。  

三、 財團法人「張老師」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舉辦『113年「青

春練習題-青少年賦能」』計畫，申請補助款8萬1,500元。 

（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執行長涂喜敏委員就此案進行迴避，

暫離席，由主席與其他委員續行討論）。 

本案審議如下： 

1. 財團法人「張老師」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代表林育如及

劉芝羽說明申請案計畫重點。 

2. 王委員建議：貴單位的線上公益講座可以與學校輔導室

多合作，擴展更需要幫助的家長及青少年。另外10分鐘

的性剝削議題時間很短，建議能盡量用案例來講授讓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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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能更易了解切身的防護是很重要。 

3. 江主任建議:貴單位有做講座的問卷意見調查，希望在成

果報表能顯示成果分析及反饋，能讓我們了解執行的狀

況及效益。 

4. 主席裁示：委員的建議是希望能在有限的資源幫助真正

需要的家長及青少年，請於下年度參考委員的建議做一

些調整及執行。 

（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執行長涂喜敏委員迴避結束，續行

參與審查會）。 

四、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舉辦『113年度「新世代  

反毒爭霸2.0」-兒少反毒體驗教育計畫』，申請補助款28萬

8,400元。 

本案審議如下： 

1.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代表李玉珍說明申請

案計畫重點。 

2. 王委員建議：反毒宣導選的學校及社區很重要，希望能

著重在用藥較重的學區加強做反毒宣導。 

3. 涂委員建議：目前反毒宣導在學校是很重要的工作，教

育部在這方面也有很多補助及輔導學校，建議貴單位可

以多聯結配合宣導，可減少些培訓、教具等費用。 

4. 主席裁示：貴單位今年提出的計畫預算比去年高很多但

講座場次是一樣，所以請多參考委員的建議並針對本署

轄區用藥較重的學區加強反毒體驗教育宣導。因補助款

經費有限請多聯結其他公部門一起配合宣導避免資源重

複。 

  

五、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北分會執行「113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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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款運用計畫」，申請補助款526萬3,000元。 

本案審議結果： 

1.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北分會代表楊千慧

說明申請案計畫重點。 

2. 涂委員建議：a.113年計畫概算上在家庭關懷活動場次過

多，預算編列約170萬元佔比過高，個人覺得經費應多加

強在被害人的法律輔助及校園法律宣導上。b.協會不應

把資源在心理諮商方面用過多的比例；在心理諮商費方

面可就近與基金會合作或應多利用一些免費的心理諮商

機構做連結輔助。c.志工教育訓練1年30場次太多了，請

多收集免費線上講座，尤其一般性的溝通技巧在免費線

上講座特別多可提供給志工朋友線上聽講認時數，犯保

不需要再辦理這方面的講座應著重在新法修改方面的教

育講座既可；目前是數位優化時代犯保也應要轉變多利

用線上免費資源。 

3. 王委員建議: a.個人也覺得家庭關懷活動計畫辦的活動及

志工的培訓經費編列佔總經費約44%過高了，因緩起訴

補助款經費資源有限，希望經費能多用在加強校園宣導

方面才能彰顯犯保的功能。b.心理諮商的成效是短期難

顯示，而我們的經費又有限，所以應對被害人設定短期

的復原目標或用各種方法去做調整，例如可用志工朋友

的陪伴及及輔導可減低被害人的創傷期，讓當事人在急

救期能盡快恢復正常生活融入社會，來減低心理諮商業

務費用並應對諮商師每年做效益的評定。c.志工訓練1年

90小時實在花太多能量在此方面，應對志工分類及評估

志工個人效益、培養志工自學能力、辦理培訓講座就針

對目前必要訓練的講座既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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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主席裁示：a.諮商輔導場費過高，請盡可能運用免費的

場地或參考涂委員的建議。 b.發現有些家庭多位人員均

需諮商師個別輔導，甚至有1家庭3位家人的個別輔導約

用了90次諮商，請參考委員的建議及多用其他方式輔導

避免資源過於集中排擠到他人。c.志工教育訓練業務請

多參考委員的建議進行調整改善。 

六、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執行「113年度臺灣臺北

地方檢察署獎補助款申請計畫」，申請補助款494萬1,000元。 

本案審議內容： 

1.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代表劉宗慧說明申請

案計畫重點。 

2. 主席建議：去年期末查核會議有發現貴單位原定計畫項

目金額與實際執行項目金額差異過巨，雖然目前法規沒

有規定經費不能相互流用，但也不宜挪用差距太大，希

望今年在業務執行上多加注意改善，避免明年度又發生

相同事情造成執行率不彰。 

七、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執行「113年度申請臺北地檢署補  

          助款計畫（一般性）」，申請補助款151萬6,300元。 

本案審議結果： 

1.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代表華琳及呂姵宸說明申請案

計畫重點。 

2. 王/涂委員建議：在志工教育訓練執行上，3大團可以互

相整合一起辦理，也可以節約不少的經費及人力。 

3. 主席裁示：請參考委員的建議進行調整改善。 

 

参、委員討論補助款分配建議： 

主席 : 現我們需要討論如何分配113年補助款。先討論小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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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補助及補助之金額，再決定大團之補助金額。113年度

之預算僅占申請金額約80%，依據112年至7月份3大團 (犯保、

更保、榮觀) 核銷帳之預支預算的執行率分別約為90%、47%、

70%供各位委員參考，現請委員提出看法。 

一、 先就是否同意補助討論： 

1. 「財團法人臺北市少年友愛文教基金會」 

主席 : 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繼續補助? 

涂委員: 因為他的業務與我們北檢有相關，且已執行有年，

就看我們有多少預算可以補助。 

主席裁示:委員無反對意見，同意補助。 

 

2. 「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」 

涂委員: 露德服務對象是藥癮/愛滋感染者的社區照顧實屬

不易，而且也要配合更保的業務，如經費許可給予申請補助

額。 

執行秘書:曾經擔任查核委員到露德辦公處查訪，其公司設

備非常簡陋，而游社工多年來在這樣的環境持續堅持愛心服

務愛滋感染者實屬不易，如經費許可應多予關注。  

主席裁示:委員無反對意見，同意補助。 

 

3.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」 

涂委員:她們最主要是希望借北檢公部門的名義來申請進校

園做反毒宣導，而學校的接受度也會比較高。  

主席:因今年才開始補助尚未有成果報告及執行率資料尚待

觀察。 

主席裁示: 委員無反對意見，同意補助，並限於本署轄內

學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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涂委員暫離席 

4.『財團法人「張老師」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』 

王委員：個人覺得張老師的公益講座對家長及青少年是重要

也有幫助的，如經費許可應給予補助。 

主席裁示: 委員無反對意見，同意補助。 

討論完畢涂委員進入 

 

5.「3大團的補助比例」 

主席:委員有沒有建議對3大會的補助比例。 

劉主任: 榮觀的業務大部份是在配合執行觀護人的業務及

法務部的要求有政策性的配合 ；榮觀因補助款有20%自籌

款要求，都是靠理事長及理監們的自行募捐，他們沒有對

外募款，所以如補助款過低會影響本署的執行率，因為他

們的業務是配合本署觀護人室執行。  

王委員: 看榮觀的執行率今年已有提升，同時要配合本署觀

護人室執行，所以補助應不能太少。 

涂委員：同意王委員看法 。 

主席: 因緩起訴補助金額有限，3大團往例大概依申請的補

助額各補助約8~9成，請問各委員是否有其他建議? 

主席裁示: 委員無反對意見，同意補助。 

 

二、 討論補助金額： 

1. 財團法人臺北市少年友愛文教基金會：就獎學金及助學

金二項目各補助3萬元，合計補助6萬元。 

2.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：就經濟補助項目補助10萬元。 

涂委員暫離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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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財團法人「張老師」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：就講師鐘點

費項目補助7萬4,000元。 

討論完畢涂委員進入 

4.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：就教具活動用品、

教具印刷費、教具學生手冊、培訓講師費、培訓餐費、

活動講師費、活動餐費項目各補助6,000元、6,000元、1

萬5,000元、3,000元、9,000元、1萬6,000元、2萬5,000元，

合計補助8萬元。 

5.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北分會執行「113年

度補助款運用計畫」補助423萬5,000元。 

6.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執行「113年度臺灣臺

北地方檢察署獎補助款申請計畫」補助397萬5,000元。 

7.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執行「113年度申請臺北地檢署

補助款計畫（一般性）」補助138萬9,000元。 

主席: 請問各位委員如前開討論是否同意補助及補助金額? 

主席裁示: 委員無反對意見，同意以上各補助金額。 

 

肆、主席結論: 

1. 補助金額審議結果如下：依法務部104年7月14日發布之

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

辦法規定，本署113年度編列公務預算以補助款補助項目

及金額如下： 

（1） 財團法人臺北市少年友愛文教基金會「113年度

受保護少年獎助學金」計畫：就獎學金及助學金

二項目各補助3萬元，合計補助6萬元。 

（2）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：就經濟補助項目補助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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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。 

              另請於執行成果報告統計持續性補助或曾經受過 

              補助之個案人次。 

（3） 財團法人「張老師」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『113

年「青春練習題-青少年賦能」』計畫：就講師鐘

點費項目補助7萬4,000元。 

（4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舉辦『113年

度「新世代 反毒爭霸2.0」-青少年反毒體驗教育

計畫』：就教具活動用品、教具印刷費、教具學

生手冊、培訓講師費、培訓餐費、活動講師費、

活動餐費項目各補助6,000元、6,000元、1萬

5,000元、3,000元、9,000元、1萬6,000元、2萬5, 

000元，合計補助8萬元。 

              另請與本署觀護人室聯繫在教材手冊上適當彰顯 

              本署補助文字；同時須針對本署轄區的學校做宣 

              導。 

（5）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北分會執行

「113年度補助款運用計畫」補助423萬5,000元。 

（6）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執行「113年

度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獎補助款申請計畫」補助

397萬5,000元。 

（7）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執行「113年度申請臺

北地檢署補助款計畫（一般性）」補助138萬

9,000元。 

 

2. 經費執行應注意事項： 

(1) 依法務部104年7月14日發布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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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規定，

申請受補助之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，應於計

畫執行完竣日起1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（除

犯保、更保、榮觀 3大團體以外，其餘基金團體

至遲不得超過10月底），向本署陳報支用明細、

用途、範圍等之執行情形，供補助款支用查核評

估小組定期或不定期查核評估補助款是否依申請

案之執行計畫書所定計畫使用，俟查核通過後，

再行撥付補助款，並將查核結果作為是否續予補

助之審查依據。依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

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規定，申請補助公益

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，除法務部捐助成立之財團

法人(犯保台北分會)及由法務部指揮監督之更生

保護會外(更保台北分會)，其餘基金團體申請計

畫之自籌款不得低於申請計畫總款項之20%；且

為落實申請補助之各團體自籌款比率限制，以避

免緩起訴處分金成為申請補助團體之單一來源，

於實際執行時，其自籌款比率仍應維持20%。 

(2) 犯保、更保、榮觀3大體補助款撥付期程依照本

署會計室113年度緩起訴收支併列分配預算底稿

執行按月撥付。 

3. 依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

要點第3點第4款規定，公益團體及地方自治團體申請計

畫所列講座鐘點費、出席費、住宿費不得超過軍公教人

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、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

點、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等相關規定中簡

任級人員可報支之數額，且不得報支雜費；講座搭乘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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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、高鐵、船舶者，僅得報支乘坐經濟（標準）座（艙、

車）位價額。 

4. 本案所核經費，如因立法院未全部通過本署預算額度、

或經部分刪減預算者，將依新預算額度，再行通知各團

體調整或取消已核定補助之金額。               

伍、主席宣布散會 


